镇平县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工作调研报告
一、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1、绩效自评
根据《镇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县级预算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镇财监﹝2024﹞2号）文件要求，我们对2023年53个预算部门的1154个项目，涉及资金478430.23万元全部开展自评工作，自评覆盖率达到100%。2025年县级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正在进行中。

2、绩效监控

2024年按照《镇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镇财监﹝2024﹞7号）文件要求，2通过一体化系统，对1-7月份53个预算部门和1743个项目的执行情况开展了绩效监控，并对2023-2024年冬春救助资金和2022年第五批干线公路建设养护省补资金两个项目进行了重点监控，重点监控金额达812万元。

3、绩效目标

每年在县直部门中下发了关于编制本年度各部门在预算中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县各部门及项目资金开展绩效目标管理，在制定预算绩效目标时，要设置合理完整、表述清晰。

4、结果应用

2024年将2个重点监控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全部反馈至被评价单位，报送政府、人大，应用于次年的预算安排，并在政府网站予以公开。

5、指标体系建设

镇平县财政局转发了《南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预算指标体系的通知（试行）（镇财﹝2020﹞95号）和《南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预算绩效管理指标体系（第二批）的通知>的通知》（镇财﹝2021﹞93号），按照上级要求建立共性和分行业分领域的指标体系。

6、第三方机构业务监督管理

我局转发了《南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管理工作质量控制办法（试行）的通知>的通知》（镇财﹝2021﹞89号），实施对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质量的考核。

二、存在问题

我局调研小组，到教育，卫生部门进行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意见建议，认真梳理研究大家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
1、参与预算绩效管理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我县已连续4年聘请专业老师开展预算绩效工作培训会，但各单位财务人员不固定，导致不能适应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需要。

2、绩效管理理念不够深入，个别单位思想意识转换不到位，出现应付差事现象。
3、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工作不够扎实。

4、一体化系统中，项目库中一个项目多批次拨款时多次设置绩效目标，造成后续工作繁重。

5、由于县域经济困难，部门经建项目跨年度拨款，造成绩效评价工作质量下降。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绩效评价工作任重道远，今后要继续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升绩效评价对预算执行的约束效力，强化各预算单位对绩效管理的主责意识。
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要我有绩效”向“我要有绩效”转变的观念，促使各部门各单位从进一步加深部门、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的支持与配合，营造工作氛围，推动绩效工作顺利开展。

加强培训教育。借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意见的东风和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多措并举，通过工作会议、新闻媒体、网络平台、专题培训、走访评价项目的实施单位和主管部门等多种形式，掀起学习宣传培训的高潮，让预算绩效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形成共识。

强化约束机制。将深入落实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绩效问题整改责任制，实行绩效评价结果报告制度，全面推进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同步推进信息公开，实现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的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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